
115.02.25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研發處 職涯發展中心 

【學生校外實習-表件存查一覽表】 

115/02/25 

表件 表件代碼與名稱 

存查/上傳說明 

系所 

存查 

實習 

機構 

實習管

理系統 

其他 

處室 

A 實習前表格 

A01 學生校外實習-機構基本資料與評估表 V  V  

A02 學生校外實習-機構及實習場域安全防護檢核表 V  V  

A03 學生校外實習-機構對實習場所安全防護規劃表 V V V  

A04 學生校外實習-座談紀錄表-校內/機構(含簽到表) V  V  

A05 學生校外實習-意願調查表 V    

A06 學生校外實習-學生暨家長同意具結書 V    

A07 學生校外實習-簡歷表(各系可自訂) V    

A08 學生校外實習-申請表 V  V  

A09 學生校外實習-學習計畫書(各系內容不同) V  V  

A10 學生海外實習-聲明書 V  V  

C01 學生校外實習-合約書(非僱傭三方合約版本) V V  學生 

C02 學生校外實習-合約書(僱傭三方合約版本) V V  學生 

C03 學生校外實習-繼續實習切結書 V V  學生 

B 實習中、後 表格 

B01 學生校外實習-實地訪視輔導紀錄表 V  V  

B02 學生校外實習-平時輔導紀錄表 V  V V 

B03 學生校外實習-專案輔導晤談紀錄表 V  V  

B04 學生校外實習-轉換實習機構與終止校外實習申請表 V V V V 

B05 學生校外實習-申訴申請表 V    

B06 學生校外實習-手札(日誌/週記)(各系可自訂) V    

B07 學生校外實習-心得報告書(各系可自訂) V    

B08 學生校外實習-期中(末)考核成績表 V V   

B09 學生校外實習-合格證明書 V V   

B10 實習滿意度調查分析報告與改善情形 V  V  

B11 學生滿意度調查(線上表單) V V   

B12 實習機構滿意度調查(線上表單) V    

說明： 
ㄧ、表件完成週次可自行參酌，務必在當學期結束前完成，避免行政責任。 
二、為建立良好實習制度，需嚴謹完備各項規範，有任何需協助歡迎洽詢職涯發展中心。 

  



115.02.25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研發處 職涯發展中心  

【學生校外實習-前置作業時程表】 

115/02/25 

週次 各系/學位學程 研發處-職涯發展中心 

開學前 

01~04 週 

1. 確認開課名稱/必(選)修/學分數 

2. A01 機構基本資料與評估表完成 

3. A02 機構及實習場域安全防護檢核表完成 

4. A03 實習場所安全防護規劃完成 

1. 確認該年度各系主任/專責老師-群組 

2. 確認該年度各系開課名稱/必(選)修/學分數 

3. 寄信提醒各系完備 A01~03 

開學後 

01~04 週 

1. 配合課務組期程修訂成績分數結構比例 

2. 確認實習學生數(轉/修/退/復等學生資格)  

3. A05 校外實習意願調查表完成 

4. A06 校外實習學生暨家長同意書完成 

家長簽名家長親簽不可代簽，避免相關責任。 

5. A04 學生校外實習座談紀錄表-【第一次】 

告知學生實習規範、機構、面試注意事宜、學

生暨家長同意書、表 A05 與 06 如何填寫 

1. 確認各系成績分數結構比例-配合教務課務起訖 

2. 確認各系實習學生數與名冊-教務課務名冊 

3. 學生校外實習意願調查表需妥善存查 

4. 學生校外實習學生暨家長同意書需妥善存查 

5. 校外實習座談表-第 18 週前繳交，內容需含簽

到表(掃瞄)或附件轉 PDF 寄至職涯中心信箱 

emwork@mail.tut.edu.tw，備查。 

6. 各系可將座談內容製成 PPT 與校外實習座談一

同繳交 

05~09 週 

1. A07 實習簡歷表-確認學生實習機構安排面試 

2. 線上學習計畫書(一式二份)-確認學生實習機構

後提供給機構用印，需確認計畫書內評分標準

需與成績分數結構比例一致 

3. C01 或 02 校外實習合約書-確認學生實習機構

進行簽訂(系上先與機構確認內容後再送印) 

4. 如有以機構為主的合約(請系所提供)須送所屬

委員會確認 

1. 校外面試請提醒學生留意個人安全事宜。 

2. 確認實習機構後，請各系先將學習計劃書與合

約書提供機構確認無誤再請機構用印，完備後

再寄回送學校用印 

3. 如有以機構為主的合約，共需簽二式各三份，

一式教育部公版，一式廠商版本，內容需皆為

三方合約；學習計畫表一式二份一併送印。 

4. 機構自行提供之合約請各系先行確認內容是否

涵蓋教育部規範。 

10~15 週 

1. A08 學生校外實習申請表-學生確認校外實習

機後需填寫 

2. 確認所屬實習學生人數與機構，於開始實習前

二週下載實習保險名冊造冊後，寄至職涯中心

信箱 emwork@mail.tut.edu.tw。 

3. 依據廠商規範每次投保人數至少為 5 人(含)。 

4. A04 學生校外實習座談紀錄表-【第二次】說

明會行前叮囑-內容以勞基法、職安、性平、

詐騙等為主;系上則介紹實習手冊與提醒返

校、報告、交通、住宿、報平安等事宜用 

1. 學生校外實習申請表各系自行留存。 

2. 資料送印前請各系自行檢核內容應完整無疏漏 

3. 造冊順序各系自行完備，資料排列請務必依序 

4. 用印流程與天數需依據學校規範，請提早作業 

5. 各系取回學習計劃書與合約書確認內容與數量 

6. 學生校外實習投保廠商每年不一定，由教育部

招標確認後公告 

7. 校外實習座談表-第 18 週前繳交，內容需含簽

到表(掃瞄)或附件轉 PDF 寄至職涯中心信箱 

emwork@mail.tut.edu.tw，備查。 

16~18 週 
1. 建立訪視老師與所屬學生群組 

2. 製作所屬系所學生校外實習手冊(各系自訂)  

1. 分派實習訪視老師 

2. 學生校外實習前叮嚀 

3. 提供校外實習手冊(電子檔或紙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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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02.25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研發處 職涯發展中心  

【學生校外實習訪視與評分說明】 

115/02/25 

實習期間 各系/學位學程 研發處-職涯發展中心 

實習訪視 

每學期 

實地 2 次 

平時 1 次 

 

海外訪視 

實地 1 次 

電話 1 次 

1. 訪視前 1 週-實地訪視須完成出差請示申請 

2. 訪視後 2 週-請自行完成出差各項經費核銷 

3. B01 學生校外實習訪紀錄表/ B02 學生校外實習

平時輔導紀錄表-訪視後須完成電子檔上傳職發

中心(紙本需轉給系上負責老師存查評鑑用) 

4. 訪視期限請務必於每學期結束前完成，請留意

訪視紀錄表日期需在當學期內 

1. 訪視前請依據人事室辦法請假 

2. 相關經費請依據會計室辦法申請 

3. 重要： 

(1) 申請差旅費：訪視紀錄表紙本需與國內出

差旅費報告表一併送出 

(2) 無申請差旅費：直接將訪視紀錄表轉電子

檔上傳實習管理系統 

校外實習 

異常處理 

需謹慎評估 

1.B03 學生校外實習專案輔導晤談紀錄表-學生有

任何狀況請填 

2.B04 學生轉換實習機構與終止校外實習申請表-

學生如完成晤談需轉換實習機構或終止實習，

需填寫 

3.B05 學生校外實習申訴處理紀錄報告表-學生於

實習過程需提出申訴，需填寫 

1. 如有緊急傷病請依據本校衛保組緊急傷病處

理要點辦理 

2. 如因身心因素尋求協助請依據諮商中心相關

法規進行 

3. 如有各項現況導致轉換機構或終止實習，需

依據校內實習辦法進行 

4. 如提出申訴則依據學生校外實習申訴要點與

流程提出 

5. 各項表件填寫請確實且需由學生親筆簽名，

完備後上傳至實習管理系統 

校外實習 

報告 

1. B06 校外實習日誌格式-報告格式 

2. B07 校外實習手札 (日誌)-手扎日誌格式各系自

訂輔導老師需於內頁評語或簽章 

3. 線上學生滿意度調查表-學生須完成方可取得學

分。 

4. 實習總報告： 

(1) 職場實習與學期實習-需一本 

(2) 學年實習-需二本 

(3) 報告書封面顏色各系自訂 

1. 日誌填寫內容、次數與字數各系可自訂。 

2. 日誌可以電子檔方式放在網路大學由學生自

行下載擅打後再印出讓輔導老師評分 

3. 成績考核表勿讓學生自行帶回，各系須依據

機構分數填入系統不可自行修改。 

4. 學生滿意度調查表如有建議，請評估是否列

入系/學分學程校外實習會議參酌 

5. 報告繳交相關資訊，請統一公告或置於系網上。 

實習結束前

2 個月 

1. B08 校外實習考核成績表-由系上提供機構評分

完成再送至系上 

2. B09 校外實習合格證明書-由系上提供機構 

3. 舉辦校外實習返校座談-使用 A04 學生校外實習

座談紀錄表 

1. 實習考核成績表需正本且要上傳至實習管理

系統 

2. 實習合格證明書格式為學校公版 

3. 此活動為各系實習課程傳承或下屆前置觀摩

參酌。 

實習結束 

1. 收回 B08 校外實習考核成績表輸入成績系統 

2. 收回 B09 校外實習合格證明書，機構滿意度調查

表-線上問卷連結請至職涯中心網頁-表單下載 

3. 收回學生實習報告，上傳後存檔備查 

4. 本學期所有表件資料存檔造冊 

1. 實習成績考核表要明確填妥機構與校內比

例，正本一定要留。 

2. 一定要請機構協助填寫機構滿意度調查，機

構滿意度調查表如有建議請依需求列入系/學

分學程校外實習會議參酌。 

3. 手扎與總報告皆須上傳至實習管理系統 

4. 依據評鑑辦法，依序存檔造冊。 

機構異常 

C03 學生校外實習-繼續實習切結書- 
實習期間知悉實習機構違反第 6 條之 2，學校應重新評估實習機構是否有影響學生實習安全之疑慮，必要

時召開學生校外實習委員會，確認實習安全無虞，並依下列原則處理： 

1.如違規情節涉及重大職業災害或有立即危害學生實習安全及權益之虞者，學校應立即終止實習契約，啟動

相關應變與轉銜安置措施。 

2.若違規情節未構成立即危害實習生安全或權益，學校得就合作機構違規事實、後續改善情形、實習環境安

全性及學生實習權益等進行綜合評估，決定是否終止實習契約，或採取調整輔導、限期改善等配套措施。 


